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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无牌摩托车
海兴一男子被查

本报讯 （通讯员 郭文捷 记者 唐
慧）近日，海兴一名男子醉酒驾驶无牌摩
托车，被海兴交警查获。

7月 22日晚上 10点，海兴交警大队
民警在县城城区兴盛街与海滨路交叉路
口执勤时，发现一名男子未佩戴安全头盔
骑行一辆没有悬挂牌照的摩托车向检查
点驶来。见男子驾驶摩托车左右摇晃，有
酒驾嫌疑，执勤民警立即将他拦下。

当民警询问摩托车驾驶人赵某是否
喝酒时，赵某表示，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
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赵某涉嫌醉驾。民警
进一步核查发现，赵某虽持有C1驾驶证，
但并未取得摩托车准驾资格。

目前，赵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海
兴警方刑事立案侦查。

货车司机加油“未付钱”
献县民警追回加油款
本报讯 （通讯员 孟庆华 记者 唐

慧）近日，一名大货车司机在献县淮镇一
个加油站加完油付钱时，因网络原因，
4800元加油款未到账。献县民警接到加
油站求助电话后，很快帮加油站追回加油
款。

近日，献县淮镇沧石加油站加油员报
警称:一名大货车司机在加油站加了4800
元的柴油后扫码付款，因网络原因加油款
一直未到账。加油员向民警求助，请民警
帮助联系这位司机重新付款。

献县公安局淮镇派出所民警接到求
助电话后，多方努力联系上那名大货车司
机，并向他说明了情况。大货车司机了解
情况后，立即将 4800元钱通过微信转账
给加油站。

看到加油款被追回，沧石加油站的负
责人和加油员对民警的帮助表示感谢。

侵占单位20余万元
被肃宁警方抓获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博超 记者 唐
慧）近日，肃宁公安局抓获一名涉嫌职务
侵占的嫌疑人。

7月19日，肃宁公安局经侦大队在摸
排中发现了涉嫌职务侵占被上网追逃的
许某某的踪迹。得到线索后，肃宁公安局
经侦大队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实施抓捕。通
过大量的摸排走访工作，民警确定了许某
某的活动范围。

7月 21日下午 3点，民警破门而入，
在肃宁一家酒店内将犯罪嫌疑人许某某
抓获。

经审讯，许某某交代，他在一家公司
任职期间，将公司20余万元占为己有。

随后，许某某被肃宁警方刑事拘留。

本报讯 （通讯员 郭政 记
者 唐慧）近日，南皮公安局刘
八里派出所民警及时化解了一
起员工家属与企业之间的赔偿
纠纷。

7 月 27 日，南皮公安局刘
八里派出所民警在走访企业过
程中，得知一家工厂中有员工
家属与厂方产生纠纷，立即赶
往工厂了解情况。

原来，今年 6 月中旬，该工
厂员工刘某某在工厂食堂打扫
卫生时不慎跌倒受伤。刘某某
一直住院治疗，已花费 2 万余
元医疗费。

其间，刘某某的家属因赔偿
费用与工厂负责人产生纠纷。

民警听取双方意见后，耐
心地对双方进行劝导。通过民
警半个多小时的调解，刘某某

的家属与工厂负责人最终就赔
偿事宜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
工厂负责人表示会尽快把赔偿
费用支付给刘某某。

员工厂内摔伤，医疗费谁来负责
南皮民警耐心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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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已经答应配合过户了，这
下我住着这房子就踏实了。”近日，
青县清州镇的张某对青县法院的法
官说。

原来，25年前，张某从李某手中
买了一套平房，还签订了一份协议。
当时，这套平房还没有办理房产证。
协议中约定，办理房产证后，李某应
立即配合张某办理过户手续。第二
年，这套房子的房产证就办好了，但
李某却迟迟不配合张某办理过户手
续。这一拖，就是24年。

买来“无证”房屋
办理过户遇到问题

1997年，青县的李某在青县清
州镇有一套闲置的平房。

张某看上了这套房，打算买下。
他与李某商议好价格，并与李某签
订了购买协议。协议约定，李某以
1.6万元的价格将房子卖给张某。当
时，这套房子的房产证还没有办理。
于是双方约定，办理了房产证后，李
某应及时配合张某办理房子的过户
手续。

双方签订协议后，张某当场将

购房款给了李某。不久，张某一家高
高兴兴地搬进了这套房子里。

就在第二年，李某拿到了房产
证。张某本以为能顺利地办理过户
手续，没想到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
张某与李某联系，要求李某配合他
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一开始，李某声
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出门，后来
又声称自己没有车，不方便外出。就
这样，张某多次要求李某配合自己
办理过户手续，李某总是找各种理
由搪塞他。

卖方要求补“差价”
被买方起诉到法院

当张某再次与李某联系，协商
过户一事时，李某突然提出一个要
求。李某认为，房价已经上涨，张某
应补齐房子的差价。他要求张某补
齐房子差价并支付配合过户的费用
等，总计14万余元。

此时的张某才明白，李某一拖
再拖，原来是为了向自己索要房子
差价。张某认为李某的要求不合理，
于是拒绝了李某。双方在随后的沟
通中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今年1月，张某认为李某违反协
议在先，还向自己提出不合理的要
求，于是一纸诉状将李某起诉至青
县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李某配合他
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法院依法判决
卖方配合过户

法院受理此案后，主审法官详
细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仔细听
取了张某和李某的诉求。法官本来
打算通过调解化解两人之间的纠
纷，但由于双方态度坚决、互不相
让，协商难以解决问题，法官只好对
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依据张某提供的购房协议以及
其他证据，法官依法判决房屋归张
某所有，李某配合张某办理过户手
续。

“我终于可以踏踏实实住在这
套房子里了。”张某拿到法院的判决
书后喜极而泣。近日，法官再次与张
某取得联系，询问后续情况。张某表
示，李某已经与他约好近期办理房
产过户手续。房子过户后，他住着就
踏实了。

青县的张某买了一套二手房，可20多年都没拿到房产证。张某
只好将卖房者起诉到青县法院——

艰难的“过户”
本报记者 唐慧 本报通讯员 苏建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起艳 记
者 唐慧）近日，泊头警方将涉嫌敲
诈勒索的男子张某抓获。

今年年初，泊头公安局营子派
出所接到张某报警称：他被李某开
车撞了。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将未离开现场的李某控
制。随后，张某以去医院检查为由离
开了现场。

民警将李某带至派出所进行询

问，查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
张某盗用李某妻子的快手账号与李
某私信聊天，以自己有李某妻子的
私密照片为由，对李某进行敲诈。李
某约张某见面“给钱”，见面后却开
车撞了张某。

查明事实后，民警依法对张某
多次传唤未果，遂对其上网追逃。7
月 28日下午，民警在协助医护人员
进行核酸采集时，发现了犯罪嫌疑

人张某，立即将其抓获。
经讯问，张某交代，他盗用李

某妻子的快手账号与李某聊天，并
称手中有李某妻子的私密照来敲
诈李某。

目前，张某因涉嫌敲诈勒索，
被泊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李某因
涉嫌故意伤害正在接受泊头警方
的调查。

一男子借“私密照”敲诈被对方撞伤
泊头民警将两人分别抓获

8月1日起，中心城区
部分区域禁止违规电动
三、四轮车通行。市交警支
队民警采用宣传教育和严
查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加
强宣传和执法力度，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违规车辆
进行处罚。

孔大龙 孙德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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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医院东侧科委宿舍楼5楼顶楼
70㎡，58万元。电话：13315777602售楼


